
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3年
预算（草案）说明

一、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一）2022 年全县政府债务情况

1. 2022 年全县政府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按照《预算法》

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 号）有关规定，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年度地方

政府债务限额等于上年地方政府限额加上当年新增债务的限额。

2022 年，省对我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总额为 118.15 亿元，其中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 47.9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限额 70.25亿元。2022年我县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46.45亿元、

专项债务余额 69.27亿元，均在省下达我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以

内，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2. 2022 年全县置换债券情况。2022 年，省转贷我县置换债

券总额为 7.8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6.64 亿元、专项债券 1.16

亿元。

3. 2022 年全县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情况。2022 年全县一

般债务还本支出 6.64 亿元，付息和发行费支出 1.59 亿元；全县

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16 亿元，付息和发行费支出 2.25亿元。

（二）2021 县本级政府债务情况

县本级地方政府债务情况与全县情况相同。



（三）2023 年全县政府债务纳入年初预算情况

2023 年全县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0 亿元，付息及发

行费支出 2.28 亿元；全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0 亿元，

付息及发行费支出 3.02 亿元。

（四）2023 年县本级政府债务纳入年初预算情况

县本级地方政府债务情况与全县情况相同。

二、 转移支付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说明

2022 年，我县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56.36 亿元， 比

上年决算数增加 10.57 亿元，增长 23.08%。其中：返还性收入

6.02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8.12 亿元，共同财政事权转移

支付收入 19.08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3.14 亿元。根据县对

乡财政结算体制，2022 年县级对乡镇（街道）补助 2.68 亿元。

2023 年县级预算草案中，预计省对我县一般公共预算转移

支付收入 50.51 亿元，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减少 5.85 亿元，下降

10.38%。其中：返还性收入 6.02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3.66

亿元，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9.13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收

入 11.7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说明

2022 年，我县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 2.09亿元， 比上年

决算数增加 2 亿元，增长 21.22 倍，主要是 2022 年省级下达我

县农田水利建设补助专项资金 1.6 亿元，彩票公益金 0.48亿元。



2023 年县级预算草案中，预计省对我县政府性基金转移支

付收入 0.07 亿元，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减少 2.02 亿元，下降

96.65%，主要是省厅近几年补助体制变化较大。

三、“三公”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

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2023

年县级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总额为 1381 万元，比上年

预算数减少 7 万元，下降 0.5%。其中，因公出国（境）费预算

安排 61 万元，比上年预算下降 1.61%；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预算安排 66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预算安排 122 万元，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 538万元），比上年预算下降 0.45%；公务接待费预

算安排 660 万元，比上年预算下降 0.45%。“三公”经费预算减

少的主要原因是我县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进一步加强“三公”

经费管理，切实严控开支，确保“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

等一般性支出只减不增。

（二）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2023 年机关

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含参公）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

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经费。具体范围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

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

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

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按此口径，2023 年

县本级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3651 万元。



四、预算绩效工作情况说明

扩大预算绩效管理的覆盖面，2023 年度部门预算的编制中，

由财政预算资金安排的所有项目，全部纳入绩效目标编制范围，

不按规定编报《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县财政部门一

律不予纳入 2023 年度部门预算。

县级各预算单位应按照项目资金绩效目标编制要求，科学规

范编制 2023 年度绩效目标。重点是项目立项必要性、预算资金

与绩效目标匹配性、指标名称规范性、指标值合理性。

县财政局监督绩效科负责相关业务培训与指导工作。县级主

管部门负责编报《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以及完成自审

工作，并与 2023 年部门预算同步报送财政部门。

在年度预算执行过程中，所有纳入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均

由项目主管部门负责牵头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组织开展项目绩效

跟踪和自评价，并将跟踪及自评价结果报送财政局相关科室和监

督绩效科，作为下年度部门预算安排的依据。县财政部门根据绩

效目标管理工作的需要，选择部分重点项目开展重点评价、再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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